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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发行数量及价格 

1、发行数量：15,527,950 股 

2、发行价格：16.10 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249,999,995.00 元 

4、募集资金净额：240,789,204.12 元 

二、新增股份上市安排 

1、股票上市数量：15,527,950 股 

2、股票上市时间：2022 年 8 月 18 日（上市首日），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

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三、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的股票，自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即自 2022 年 8 月 18

日（上市首日）开始计算。 

全体发行对象所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安排。全体发行对象因本次发

行所获得的股份在上述限售期届满后，需遵守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等证券监管机

构的相关规定。若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发行对象所认购股份限售期及

限售期届满后转让股份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四、股权分布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的上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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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上市公告书中除另有说明外，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公司、本公司、上市公

司、发行人、德尔股份 
指 阜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本上市公告书 指 
《阜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

上市公告书》 

本次发行 指 德尔股份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行为 

发行对象、认购对象 指 
凯歌优德（厦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刘敏、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朱琦、谢恺 

德尔实业 指 辽宁德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 

福博公司 指 福博有限公司 

德尔转债 指 阜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景云 3 号 指 通怡景云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公司章程》 指 《阜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 指 阜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阜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阜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认购邀请书》 指 《阜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 

《申购报价单》 指 《阜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购报价单》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东方投行 
指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保荐协议》 指 
《阜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与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向特定对象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之保荐协议》 

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普华永道 指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立信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A 股 指 中国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本上市公告书中任何表格中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不等，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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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阜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Fuxin Dare Automotive Parts Co., Ltd.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9007683076679 

注册资本：134,919,498 元（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股本为

134,919,498 股，公司可转债转股等事项可能导致公司总股本变化） 

法定代表人：李毅 

成立日期：2004 年 11 月 12 日 

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时间：2012 年 4 月 18 日 

股票上市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德尔股份 

股票代码：300473 

注册地址：阜新市经济开发区 E 路 55 号 

办公地址：阜新市细河区开发大街 59 号 

邮政编码：123004 

电话号码：0418-3399169 

传真号码：0418-3399170 

互联网网址：www.dare-auto.com 

电子信箱：zqb@dare-auto.com 

经营范围：机电产品、汽车零部件、环保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及生产、

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德尔股份主要从事①降噪、隔热及轻量化类产品、②电机、电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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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机械泵类产品、③电控及汽车电子类产品等各类汽车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产品可广泛应用于汽车转向系统、传动系统、制动系统、热管理系统、车身

系统等领域。 

二、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式，在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

注册决定后十个工作日内完成发行缴款。承销方式为代销。 

（二）发行股票的种类及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

币 1.00 元。 

（三）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和发行过程 

1、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2 年 4 月 26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2022 年 5 月 24 日，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2022 年 5 月 27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等议案。 

2022年 7月 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竞价结果的议案》、《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

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更新公司 2022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等议案。 

2、本次发行监管部门的审核程序 

2022 年 7 月 20 日，公司本次发行申请由深交所受理并收到深交所核发的

《关于受理阜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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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深证上审〔2022〕366 号）。 

2022 年 7 月 28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关于同意阜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

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661 号），同意

公司本次发行的注册申请。 

3、发行过程 

（1）发出《认购邀请书》的情况 

在发行人律师的全程见证下，2022 年 6 月 30 日至 2022 年 7 月 5 日（申购

报价日）上午 9:00 前，公司和东方投行向符合条件的 204 名投资者送达了《认

购邀请书》及《申购报价单》等相关附件。上述 204 名投资者具体为：截至 2022

年 6 月 20 日发行人前 20 名股东 11 家（不包括公司和东方投行的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监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已提交认购意向书的

投资者 29 名、基金公司 95 家、证券公司 47 家、保险机构 26 家。 

《认购邀请书》主要包括本次发行选择发行对象、认购程序、确定发行价格、

发行对象及股数分配的具体程序和规则等相关内容。《申购报价单》主要包括认

购价格、认购金额、认购对象同意按公司最终确认的获配金额和时间缴纳认购款

等相关内容。 

经核查，《认购邀请书》及《申购报价单》等相关附件的内容及发送对象的

范围符合公司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以及《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创业板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2）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 

在发行人律师的全程见证下，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有效申购报价时间

（2022 年 7 月 5 日上午 9:00 至 12:00），东方投行共收到 25 名投资者的《申购

报价单》，其中：17 名投资者按照《认购邀请书》的约定及时足额缴纳保证金，

6 名投资者系公募基金、1 名投资者系 QFII 无需缴纳保证金，以上 24 名投资者

均为有效申购报价；1 名投资者（广东南传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南传增盈红

利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未按时缴纳保证金，因此不构成有效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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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具体申购报价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 
认购价格 

（元/股） 

认购金额 

（元） 

是否缴纳 

保证金 

是否有效 

报价 

1 陈志强 

15.83 20,000,000 

是 是 15.24 20,000,000 

14.65 20,000,000 

2 林金涛 15.59 10,000,000 是 是 

3 廖彩云 14.88 15,000,000 是 是 

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50 12,000,000 

否 是 16.13 23,500,000 

15.42 63,200,000 

5 
广东南传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南传

增盈红利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5.50 10,000,000 否 否 

6 信达澳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78 30,000,000 否 是 

7 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20 11,000,000 

否 是 
15.80 11,000,000 

8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38 57,000,000 

否 是 
14.71 58,000,000 

9 UBS AG 15.90 21,000,000 否 是 

10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泰资管-中信

银行-华泰资产稳赢优选资产管理产品） 
15.88 10,000,000 是 是 

11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泰资管-兴业

银行-华泰稳健增益资产管理产品） 
15.88 10,000,000 是 是 

12 江西大成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5.86 10,000,000 

是 是 15.25 20,000,000 

14.66 50,000,000 

13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85 10,000,000 

是 是 15.59 15,000,000 

14.62 19,000,000 

14 谢恺 

16.18 10,000,000 

是 是 15.92 12,000,000 

15.72 15,000,000 

15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51 23,012,500 否 是 



 

9 

序号 认购对象 
认购价格 

（元/股） 

认购金额 

（元） 

是否缴纳 

保证金 

是否有效 

报价 

16 
凯歌优德（厦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6.10 100,000,000 

是 是 15.90 100,000,000 

15.80 100,000,000 

17 国都犇富 3 号定增私募投资基金 14.61 10,000,000 是 是 

18 
成都立华投资有限公司-立华定增重阳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5.56 17,000,000 

是 是 15.06 17,000,000 

14.76 17,000,000 

19 国都犇富 2 号定增私募投资基金 15.93 10,000,000 是 是 

20 姜永柏 15.50 20,000,000 是 是 

21 
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宁聚映山红 4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4.90 10,000,000 

是 是 14.80 10,000,000 

14.70 10,000,000 

22 
宁波宁聚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宁聚开阳 9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4.90 10,000,000 

是 是 14.80 10,000,000 

14.70 10,000,000 

23 刘敏 16.35 50,000,000 是 是 

24 朱琦 
16.51 10,000,000 

是 是 
15.81 13,000,000 

25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85 45,200,000 

否 是 14.99 60,700,000 

14.62 61,700,000 

本次发行由东方投行通过询价方式组织簿记建档，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

况，并且根据《认购邀请书》中规定的定价原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6.10 元

/股，确认本次发行申购的有效报价投资者为 24 家。 

经核查，上述 24 名投资者均按照《认购邀请书》的约定提交了《申购报价

单》及完整的附件、申购金额符合《认购邀请书》的要求，需要缴纳申购保证金

的投资者均按时足额缴纳了申购保证金，因此本次发行的有效报价投资者为 24

家。 

（3）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配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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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确定发行价格、发行

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6.10 元/股（发行价

格为发行底价 14.61 元/股的 110.20%），发行股数为 15,527,950 股，募集资金

总额为 249,999,995.00 元，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

监会同意注册的上限。 

2022年 7月 8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2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竞价结果的议案》、《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

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更新公司 2022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等议案。 

本次发行对象最终确定为 7 名。获配投资者均为本次《认购邀请书》发送的

对象，未有不在邀请名单中的新增投资者。具体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发行对象认购产品名称 
获配数量 

（股） 

获配金额 

（元） 
锁定期 

1 
凯歌优德（厦门）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凯歌优德（厦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496,896 88,500,025.60 6 个月 

2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东吴基金瀚海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869,565 13,999,996.50 6 个月 

东吴基金浩瀚 1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807,453 12,999,993.30 6 个月 

东吴基金青龙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621,118 9,999,999.80 6 个月 

东吴基金瀚鑫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72,671 6,000,003.10 6 个月 

东吴基金浩瀚 8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10,559 4,999,999.90 6 个月 

东吴基金瀚泽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24,224 2,000,006.40 6 个月 

东吴基金瀚泽 2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24,224 2,000,006.40 6 个月 

东吴基金浩瀚 20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24,223 1,999,990.30 6 个月 

东吴基金浩瀚 7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99,379 1,600,001.90 6 个月 

东吴基金浩瀚可心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55,900 899,990.00 6 个月 

东吴基金瀚江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1,056 500,001.60 6 个月 

小计 3,540,372 56,999,989.20  

3 刘敏 刘敏 3,105,590 49,999,999.00 6 个月 

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天禧定增 6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372,671 6,000,003.10 6 个月 

财通基金安吉 136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86,335 2,999,993.50 6 个月 

财通基金天禧定增 60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55,279 2,499,991.90 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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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发行对象认购产品名称 
获配数量 

（股） 

获配金额 

（元） 
锁定期 

财通基金玉泉 580 号资产管理计划 124,223 1,999,990.30 6 个月 

财通基金理享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24,223 1,999,990.30 6 个月 

财通基金君享尚鼎 2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62,112 1,000,003.20 6 个月 

财通基金君享尚鼎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62,112 1,000,003.20 6 个月 

财通基金天禧定增 13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62,112 1,000,003.20 6 个月 

财通基金点赢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62,112 1,000,003.20 6 个月 

财通基金天禧定增盈阳 4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62,112 1,000,003.20 6 个月 

财通基金天禧定增盈阳 1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62,112 1,000,003.20 6 个月 

财通基金天禧定增盈阳 3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62,112 1,000,003.20 6 个月 

财通基金鑫量 4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62,112 1,000,003.20 6 个月 

小计 1,459,627 23,499,994.70  

5 南华基金 

南华优选 6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62,112 1,000,003.20 6 个月 

南华优选 7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62,112 1,000,003.20 6 个月 

南华优选 8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62,112 1,000,003.20 6 个月 

南华优选 9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62,112 1,000,003.20 6 个月 

南华优选 10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62,112 1,000,003.20 6 个月 

南华优选 12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62,112 1,000,003.20 6 个月 

南华优选 13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62,112 1,000,003.20 6 个月 

南华成长 12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62,112 1,000,003.20 6 个月 

南华成长 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62,111 999,987.10 6 个月 

南华成长 4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62,111 999,987.10 6 个月 

南华成长 11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62,111 999,987.10 6 个月 

小计 683,229 10,999,986.90  

6 朱琦 朱琦 621,118 9,999,999.80 6 个月 

7 谢恺 谢恺 621,118 9,999,999.80 6 个月 

合计 15,527,950 249,999,995.00  

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确定的配售数量为 15,527,950 股，未超过股东

大会决议审议通过的数量上限，未超过《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拟发行股票数量上

限，对应募集资金金额未超过募投项目资金总额，未超过三亿元且不超过最近一

年末净资产的 20%。 



 

12 

经核查，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定价及配售过程符合公司董事会决议、股东

大会决议，以及《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

行）》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发行数量 

根据本次发行竞价结果，本次拟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15,527,950 股，未超过

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上限，且不超过本次

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对应募集资金金额不超过三亿元且不超过最近一年

末净资产百分之二十。本次实际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15,527,950 股，超过本次拟

发行的股票数量的 70%，不存在发行失败的情况。 

本次发行的具体获配情况如下： 

发行对象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凯歌优德（厦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496,896 88,500,025.60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540,372 56,999,989.20 

刘敏 3,105,590 49,999,999.00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59,627 23,499,994.70 

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83,229 10,999,986.90 

朱琦 621,118 9,999,999.80 

谢恺 621,118 9,999,999.80 

合计 15,527,950 249,999,995.00 

（五）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2022 年 7 月 1 日）。根据投资者申购

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确定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

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6.10 元/股（发行价格为发行底价 14.61 元/股

的 110.20%），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百分之八十。

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总额÷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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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期首日为 2022 年 7 月 1 日，新增股份上市日期为 2022 年 8 月 18

日。 

（七）募集资金量和发行费用 

根据本次发行竞价结果，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拟认购金额合计为

249,999,995.00 元，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

意注册的上限，且不超过三亿元且不超过最近一年末净资产百分之二十。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249,999,995.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

9,210,790.88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240,789,204.12 元。发行费用明细如下： 

项目 不含税金额（元） 含税金额（元） 

承销及保荐费 4,999,999.95 5,299,999.95 

会计师费 2,460,000.00 2,607,600.00 

律师费 1,626,908.54 1,672,191.56 

信息披露、证券登记等其他费用 123,882.39 114,350.00 

合计 9,210,790.88 9,694,141.51 

（八）募集资金到账和验资情况 

2022 年 8 月 1 日，公司和东方投行向本次发行获配的 7 名投资者发出《阜

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缴款通知书》。截

至 2022 年 8 月 5 日止，上述 7 家投资者已将认购资金全额汇入东方投行的发行

专用账户，共计 249,999,995.00 元。 

2022 年 8 月 8 日，立信对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缴纳认购款的实收情况进行了

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2]第 ZA31269 号号”《验资报告》。根据该报

告，截至 2022 年 8 月 5 日止，东方投行已收到全体认购对象缴纳的认购款合计

人民币 249,999,995.00 元。全体认购对象均以货币资金认购。 

2022 年 8 月 8 日，东方投行已将上述认购款扣除不含税承销和保荐费用后

的余额划转至公司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内。 

2022 年 8 月 9 日，普华永道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达公司账户情况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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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验，并出具了“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22)第 0570 号”《验资报告》。根据该报

告，截至 2022 年 8 月 8 日止，公司实际收到东方投行汇入的发行对象本次增加

出资人民币 244,999,995.05 元（已扣除不含税承销和保荐费用）。截至该报告出

具日，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49,999,995.00 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

会计师费、律师费等发行费用共计人民币 9,210,790.88 元（不含增值税），募集

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40,789,204.12 元，其中增加股本人民币 15,527,950.00 元，

超出股本部分增加资本公积人民币 225,261,254.12 元。所有认购资金均以人民

币现金形式投入。 

（九）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已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根据相关规定，在募集资金到位一个月

内，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十）股份登记情况  

根据公司收到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已受理发行人的向特定对象发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发行人本次

发行新股数量为 15,527,950 股，新增股份将于登记到账后正式列入发行人的股

东名册。 

（十一）发行对象认购股份情况 

1、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1）凯歌优德（厦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非法人商事主体【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 
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保税区）屿南四路 7 号自贸金融中心 A 栋 8 层

13-18 单元 

主要办公地点 
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保税区）屿南四路 7 号自贸金融中心 A 栋 8 层

13-18 单元 

执行事务合伙

人 
国金凯歌（厦门）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高顺良） 

经营范围 
商事主体的经营范围、经营场所、投资人信息、年报信息和监管信息等请至厦门市商事

主体登记及信用信息公示平台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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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中涉及许可审批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获配数量 5,496,896 股 

限售期 6 个月 

（2）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路 117 号 9 楼 901、902 室 

注册资本 10,000 万人民币 

主要办公地点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路 117 号 9 楼 901、902 室 

法定代表人 邓晖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 3,540,372 股 

限售期 6 个月 

（3）刘敏 

住所 上海市南汇区书院镇塘北村 724 号 

获配数量 3,105,590 股 

限售期 6 个月 

（4）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注册资本 20,000 万人民币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法定代表人 吴林惠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 1,459,627 股 

限售期 6 个月 

限售期 6 个月 

（5）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16 

注册地 浙江省东阳市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商务楼 

注册资本 20,000 万人民币 

主要办公地点 浙江省东阳市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商务楼 

法定代表人 朱坚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获配数量 683,229 股 

限售期 6 个月 

（6）朱琦 

住所 杭州市萧山区北干街道荣庄村 12 组 26 户 

获配数量 621,118 股 

限售期 6 个月 

（7）谢恺 

住所 上海市黄浦区盛泽路 37 号 

获配数量 621,118 股 

限售期 6 个月 

2、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经核查，本次发行对象及参与竞价的投资者不存在公司和东方投行的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第四十二

条的规定。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未来交易安排 

经核查，本次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对于未

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

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4、关于发行对象私募备案的核查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凯歌优德（厦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刘敏、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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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琦、谢恺，不超过 35 名特定对象，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 

经核查，本次发行对象及认购产品的私募备案情况如下： 

凯歌优德（厦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基金管理人国金凯歌

（厦门）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法

规的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私募投资基金、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

其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参与认购本次发行，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

金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资产管理计划备案。 

刘敏、朱琦、谢恺系自然人，认购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金，已提交自有资金

承诺函，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私募投资

基金，无需履行相关的登记备案手续。 

5、关于发行对象适当性的核查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

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本次发行最终获配的投资者均已按照相关法规和

《认购邀请书》中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提交了相关材料，东方投行对其进行

了投资者分类及风险承受等级匹配。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约定的投资者分类标

准，本次发行对象划分为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其中专业投资者又分为专业

投资者 I、专业投资者 II 和专业投资者 III，普通投资者按其风险承受能力等级由

低到高划分为 C1、C2、C3、C4、C5。本次发行所发售的产品风险等级界定为

R3 级，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 C3 及以上的投资者可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

本次发行对象的投资者适当性核查结论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分类 
产品风险等级与风险承受能力 

是否匹配 

1 
凯歌优德（厦门）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专业投资者 I 是 

2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I 是 

3 刘敏 普通投资者（C4） 是 

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I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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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I 是 

6 朱琦 普通投资者（C5） 是 

7 谢恺 普通投资者（C5） 是 

经核查，本次发行最终获配投资者的投资者分类（风险承受等级）均与本次

发行的风险等级相匹配，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

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6、关于发行对象资金来源的核查 

经核查，并经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承诺：本次发行对象不存在发行人和东方

投行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

大影响的关联方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不存在信托持

股、委托持股或其他任何代持的情形，认购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发行人

和东方投行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

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的情形，亦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接受发行人和东方投行的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

关联方提供的任何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 

经核查，并经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承诺：本次发行对象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向发行对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

诺，且不存在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 

经核查，上述认购资金来源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发行对象具备履行本

次发行认购义务的能力，认购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综上所述，经核查，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符合《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创业板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十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

论性意见 

1、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合规性的意见 

东方投行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过程严格遵守相关法律和法规，以及公司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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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批复的要求。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

过程、定价及股票配售过程、发行对象的确定等全部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

的原则，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和《认购邀请书》等申购文件的有关

规定，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有效。 

2、关于本次发行对象选择合规性的意见 

东方投行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对认购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

行）》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事项均明确符合已报备深交所的发行

方案要求。 

本次发行对象不存在发行人和东方投行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参与

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不存在信托持股、委托持股或其他任何代持的情形，认购

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发行人和东方投行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的情形，亦不存在直接

或间接接受发行人和东方投行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其控制或者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提供的任何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 

本次发行对象不存在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向发行对

象作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承诺，且不存在直接或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发

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 

（十三）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发行人律师认为：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批准、授权；发行人具备发行的主

体资格；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

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证券发

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对象符合《创业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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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予以注册的批复和发行人关于本次发行相关决议的

规定；本次发行过程涉及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认购协议》等法律文

书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结果公平、公正；本次发行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截至法律意见出具日，发行人尚需办理本次发行

新增股份的登记、上市以及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根据公司收到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已受理发行人的向特定对象发行新股登记申请材料，发行人本次

发行新股数量为 15,527,950 股，新增股份将于登记到账后正式列入发行人的股

东名册。 

（二）新增股份的基本情况 

证券简称：德尔股份 

证券代码：300473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为 2022 年 8 月 18 日（上市首日），新增股份上市首

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发行的股票，自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即自 2022 年 8 月 18

日（上市首日）开始计算。 



 

21 

全体发行对象所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安排。全体发行对象因本次发

行所获得的股份在上述限售期届满后，需遵守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等证券监管机

构的相关规定。若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发行对象所认购股份限售期及

限售期届满后转让股份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四、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1、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股） 限售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辽宁德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28,839,842  - 21.38% 

2 福博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5,991,500  - 11.85% 

3 阜新鼎宏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8,035,975  - 5.96% 

4 童利南 自然人  3,370,000  - 2.50% 

5 叶亚峰 自然人 3,049,739 - 2.26% 

6 通怡景云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698,200  - 2.00% 

7 姜永柏 自然人 1,022,197 - 0.76% 

8 袁文萍 自然人 905,897 - 0.67% 

9 UBS AG 境外法人 839,504 - 0.62% 

10 东吴基金瀚海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资管计划 790,258 - 0.59% 

合计 65,543,112 - 48.58% 

2、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股） 限售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辽宁德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28,839,842  - 19.17% 

2 福博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5,991,500  - 10.63% 

3 阜新鼎宏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一般法人  8,035,975  - 5.34% 

4 
凯歌优德（厦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其他法人 5,496,896 5,496,896 3.65% 

5 童利南 自然人 3,370,000 -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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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刘敏 自然人 3,105,590 3,105,590 2.06% 

7 叶亚峰 自然人 3,049,739 - 2.03% 

8 通怡景云 3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2,698,200 - 1.79% 

9 东吴基金瀚海 2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资管计划 1,659,823 869,565 1.10% 

10 姜永柏 自然人 1,022,197 - 0.68% 

合计 73,269,762 9,472,051 48.70% 

（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均未参与本次发行，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数量

未因本次发行而发生变化。 

（三）本次发行对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影响 

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2022 年第一季度

/2022 年 3 月 31 日 

2021 年度/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第一季度

/2022 年 3 月 31 日 

2021 年度/2021

年 12 月 31 日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57 0.1829 0.0231 0.1566 

每股净资产（元/股） 15.7439 15.8024 15.7194 15.7719 

注：（1）数据源自公司 2021 年年度财务报告、2022 年一季度财务报告；（2）发行后基本每股收益分别

按照 2021 年度和 2022 年一季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公司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总股本加上

本次发行新增股本之合计数（150,447,448 股）计算；（3）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分别按照 2021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2 年 3 月 31 日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公司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总股本加上本次发行新增股本之合计数（150,447,448 股）计算。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1、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将增加 15,527,950 股有限售条件股份，发行前后股本结构

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 
本次发行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新增股数（股）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894,363 0.66% 15,527,950 16,422,313 1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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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售条件股份 134,025,135 99.34% -  134,025,135 89.08% 

合计 134,919,498 100.00% -  150,447,448 100.00% 

本次发行前，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股本为 134,919,498 股，公

司控股股东为德尔实业，其直接持有公司 28,839,842 股股票，通过全资子公司

福博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15,991,500 股股票，合计持有公司 44,831,342 股股票、

占公司总股本的 33.23%；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李毅先生，其直接持有和通过德尔

实业、福博公司、景云 3 号间接控制公司股份合计 48,092,026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35.64%。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150,447,448 股，李毅先生控制的公司股

权比例变为 31.97%，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

权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社会公众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仍超过 25%。因此，本

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2、对公司资产结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同时增加，资产负债率将有所降低，

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公司资本实力、优化资本结构、降低财务风险，有利于公司的

稳健经营和持续健康发展。 

3、对公司业务结构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围绕公司现有主营业务汽车零部件进行，项目符合国家相关产

业政策及公司战略发展方向，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本次募投项

目包括“汽车电子（智能电控系统）产业化项目”以及“归还银行贷款”，本次

募投项目的实施将帮助公司扩充产品线、丰富产品种类，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核心

竞争力。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4、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将相应增加，公司控股股东仍为德尔实业，实际

控制人仍为李毅先生，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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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现有法人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资产

完整和人员、机构、财务、业务的独立性。本次发行后，公司将继续严格根据《公

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5、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造成直接影

响，若公司拟调整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

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6、对公司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不

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和控股股东各自独立承担责任和风险。公司

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不会因本次发行而产生新的同业竞争和

关联交易。若未来公司因正常的经营需要发生关联交易，公司将按照现行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遵照市场化原则公平、公允、公正地确定交易价格，并履

行必要的批准和披露程序。 

7、对公司转债转股价格的影响 

根据《阜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中发行条款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德尔转债

在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

股或配股、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将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德尔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发行前 31.33 元/股调整为 29.76 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2 年 8 月 18 日

起生效。 

五、财务会计信息分析 

（一）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发行人 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度的财务报告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

资质的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分别出具普华永道

中天审字（2020）第 10052 号、普华永道中天审字（2021）第 10052 号、普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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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道中天审字（2022）第 10052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发行人 2022

年 1-3 月财务报表未经审计。发行人最近三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如

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 

项目（单位：元） 2022 年 3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4,655,301,821.21 4,660,433,598.71 4,607,026,883.56 4,955,952,707.76 

负债合计 2,531,143,764.69 2,528,380,590.09 2,643,188,086.18 2,675,795,899.6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2,100,964,960.94 2,108,606,958.43 1,940,911,947.62 2,261,667,362.81 

股东权益合计 2,124,158,056.52 2,132,053,008.62 1,963,838,797.38 2,280,156,808.08 

2、合并利润表 

项目（单位：元） 2022 年 1-3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897,932,759.85 3,663,844,900.34 3,386,292,919.88 3,861,073,194.76 

营业成本 711,116,275.67 2,878,101,251.79 2,637,906,788.44 2,854,578,655.84 

营业利润 2,038,935.13 28,093,605.71 -378,878,400.93 119,371,469.06 

利润总额 1,603,796.99 25,331,580.00 -382,008,962.72 119,760,633.40 

净利润 3,219,312.37 24,080,704.09 -418,367,935.75 61,022,740.83 

3、合并现金流量表 

项目（单位：元） 2022 年 1-3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504,178.12 35,063,580.87 319,511,467.63 239,063,949.8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277,618.52 -201,195,869.36 -74,618,029.77 -302,021,897.2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342,560.89 118,040,981.51 -270,482,805.21 -90,311,859.26 

现金净增加额 -31,232,007.97 -50,909,550.67 -29,606,012.47 -148,151,013.60 

4、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22 年 1-3 月/ 

2022 年 3 月 31 日 

2021 年度/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度/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比率 1.26 1.20 1.00 1.23 

速动比率 0.69 0.72 0.65 0.79 

资产负债率 54.37% 54.25% 57.37% 54.00% 

利息保障倍数 1.33 1.33 -3.27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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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率 20.81% 21.45% 22.10% 26.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公司普通

股股东的净利润） 
0.16% 1.09% -19.70% 2.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0.06% 0.60% -20.32% 2.59% 

基本每股收益（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净利润）（元/股） 
0.03 0.18 -3.71 0.57 

基本每股收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

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元/股） 
0.07 0.10 -3.83 0.52 

总资产周转率（次/年） 0.76 0.79 0.71 0.80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年） 5.52 5.67 5.33 5.83 

存货周转率（次/年） 3.40 3.91 3.81 4.05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元/股） 0.31 0.29 2.80 2.11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股） -0.23 -0.38 -0.26 -1.31 

每股净资产（元/股）  15.74  15.80 17.24 20.15 

（二）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资产结构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资产构成情况如下： 

项目 

（单位：万元） 

2022 年 3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6,113.53 3.46% 24,324.44 5.22% 31,263.92 6.79% 31,526.23 6.36% 

交易性金融资产 39.20 0.01% 45.09 0.01% - - - - 

应收票据 11,268.09 2.42% 9,953.97 2.14% 16,769.37 3.64% - - 

应收账款 63,901.50 13.73% 66,309.12 14.23% 62,860.01 13.64% 64,291.63 12.97% 

应收款项融资 5,517.49 1.19% 2,297.60 0.49% 1,546.62 0.34% 11,308.79 2.28% 

预付款项 1,415.24 0.30% 3,466.44 0.74% 4,263.05 0.93% 2,957.43 0.60% 

其他应收款 3,232.68 0.69% 4,393.43 0.94% 5,920.76 1.29% 7,128.96 1.44% 

存货 89,229.40 19.17% 77,472.75 16.62% 69,893.02 15.17% 68,489.46 13.82% 

其他流动资产 7,772.30 1.67% 6,640.76 1.42% 5,503.06 1.19% 5,307.26 1.07% 

流动资产合计 198,489.46 42.64% 194,903.61 41.82% 198,019.81 42.98% 191,009.76 38.54% 

非流动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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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应收款 2,954.96 0.63% 3,100.89 0.67% 4,713.26 1.02% 4,823.58 0.97%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 - - - - - 5,000.00 1.01% 

投资性房地产 4,431.55 0.95% 3,967.65 0.85% 2,607.86 0.57% 6,005.12 1.21% 

固定资产 95,335.64 20.48% 98,134.24 21.06% 99,940.53 21.69% 103,909.74 20.97% 

在建工程 7,499.54 1.61% 7,543.16 1.62% 12,664.46 2.75% 11,271.90 2.27% 

使用权资产 22,697.77 4.88% 23,025.60  - - - - 

无形资产 31,130.06 6.69% 31,674.39 6.80% 34,611.48 7.51% 34,922.15 7.05% 

开发支出 3,574.10 0.77% 3,627.47 0.78% 3,966.57 0.86% 4,865.88 0.98% 

商誉 70,762.05 15.20% 72,110.44 15.47% 80,153.78 17.40% 110,949.52 22.39% 

长期待摊费用 6,284.82 1.35% 6,515.45 1.40% 6,642.11 1.44% 6,978.24 1.41% 

递延所得税资产 10,644.06 2.29% 10,259.74 2.20% 8,945.96 1.94% 9,971.12 2.01% 

其他非流动资产 11,726.18 2.52% 11,180.72 2.40% 8,436.87 1.83% 5,888.26 1.19% 

非流动资产合计 267,040.73 57.36% 271,139.75 58.18% 262,682.88 57.02% 304,585.51 61.46% 

资产总计 465,530.18 100.00% 466,043.36 100.00% 460,702.69 100.00% 495,595.27 100.00%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资产总额分别为 495,595.27 万元、460,702.69 万元、

466,043.36 万元和 465,530.18 万元，总体较为稳定，其中 2020 年末计提商誉

减值 33,329.24 万元导致资产总额有所下降。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资产主要由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存货、固定资产、

商誉组成，上述资产占总资产比例分别为 76.51%、74.69%、72.60%和 72.04%，

资产构成总体较为稳定。 

2、负债结构分析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负债构成情况如下： 

项目 

（单位：万元） 

2022 年 3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33,865.60 13.38% 41,073.45 16.24% 30,812.94 11.66% 17,100.00 6.39% 

应付票据 2,800.00 1.11% 7,800.00 3.08% 15,000.00 5.67% 4,600.00 1.72% 

应付账款 74,078.67 29.27% 66,155.73 26.17% 70,613.94 26.72% 60,203.89 22.50% 

预收款项 - - - - - - 588.72 0.22% 

合同负债 2,333.99 0.92% 2,003.23 0.79% 674.75 0.2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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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职工薪酬 7,188.03 2.84% 6,383.23 2.52% 8,273.54 3.13% 5,359.93 2.00% 

应交税费 3,219.02 1.27% 3,611.79 1.43% 5,295.22 2.00% 4,019.33 1.50% 

其他应付款 13,409.26 5.30% 12,265.69 4.85% 14,665.75 5.55% 28,882.32 10.7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20,540.66 8.12% 23,259.07 9.20% 51,992.24 19.67% 33,989.52 12.70% 

其他流动负债 114.03 0.05% 61.35 0.02% 38.36 0.01% - - 

流动负债合计 157,549.26 62.24% 162,613.55 64.32% 197,366.74 74.67% 154,743.70 57.83%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32,616.70 12.89% 33,042.91 13.07% 26,080.21 9.87% 34,499.20 12.89% 

应付债券 24,092.22 9.52% 23,648.19 9.35% 22,163.73 8.39% 22,961.20 8.58% 

租赁负债 18,392.50 7.27% 18,058.90 7.14% - - - - 

长期应付款 6,612.17 2.61% 1,632.34 0.65% 2,354.02 0.89% 39,368.27 14.71% 

预计负债 978.30 0.39% 653.19 0.26% 1,317.47 0.50% 1,109.68 0.41% 

递延收益 3612.70 1.43% 3,754.31 1.48% 4,277.73 1.62% 3,908.67 1.46%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1,604.45 0.63% 1,598.08 0.63% 1,629.96 0.62% 1,864.09 0.70% 

递延所得税负债 7656.08 3.02% 7,836.60 3.10% 9,128.94 3.45% 9,124.78 3.41% 

非流动负债合计 95,565.12 37.76% 90,224.51 35.68% 66,952.06 25.33% 112,835.89 42.17% 

负债合计 253,114.38 100.00% 252,838.06 100.00% 264,318.81 100.00% 267,579.59 100.00%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负债总额分别为 267,579.59 万元、264,318.81 万元、

252,838.06 万元和 253,114.38 万元，总体较为稳定，其中 2021 年末因公司逐

步偿还收购 CCI 时产生的借款致使负债总额有所下降。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负债主要由应付账款、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应付债

券以及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组成，上述负债占总负债比例分别为 63.06%、

76.31%、74.03%和 73.18%，负债构成总体较为稳定。 

3、盈利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盈利能力情况如下表所示： 

财务指标 2022 年 1-3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89,793.28 366,384.49 338,629.29 386,107.32 

毛利（万元） 18,681.65  78,574.36  74,838.61  100,649.45  

毛利率 20.81% 21.45% 22.10% 2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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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347.24 2,356.15 -42,280.53 5,989.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0.16% 1.09% -19.70% 2.88% 

基本每股收益（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元/股） 0.03 0.18 -3.71 0.57 

2020 年度，新冠疫情持续在国内外爆发及蔓延，中国、日本、欧洲、美国

等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受到较大冲击，全球宏观经济环境以及汽车行业受到较大程

度的波及，进而对公司 2020 年度经营业绩造成较大不利影响，导致公司 2020

年度收入同比下降 12.30%。 

2021 年度，受到全球新冠疫情反复、车规级芯片短缺导致汽车行业产能受

限等不利因素影响，公司收入虽有所回暖、同比增长 8.20%，但仍未达到 2019

年度水平。此外，大宗商品、芯片等原材料价格上涨，加之海运成本上升，进一

步对公司毛利率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公司当年虽然实现扭亏，但经营业绩仍低于

2019 年度水平。 

2022 年 1-3 月，公司实现收入 8.98 亿元、同比下滑 7.12%，实现归母净利

润 347.24 万元、同比下滑 86.09%，主要系：（1）去年同期国内重卡、工程机

械的市场景气度较高，导致公司配套该类市场的液压转向泵、液压齿轮泵收入较

高，且该等产品毛利率较高；（2）降噪、隔热及轻量化产品收入同比下滑 6.49%，

主要系该类业务约 60%在欧洲，2022 年 2 月俄乌冲突开始后，欧洲汽车产业链

受到一定程度影响（乌克兰有部分中小型的零部件供应商、整车厂切换需要时

间），整车厂客户产能有所影响，导致公司该类业务收入同比下滑；（3）铝等

原材料涨价较多，而公司虽然能够通过和下游客户谈判涨价来部分转移成本上涨

的不利影响，但相关谈判沟通需要时间、具有滞后性，因此，短期内而言，公司

经营业绩存在一定的压力。 

4、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现金流量情况如下： 

项目（单位：万元） 2022 年 1-3 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96,379.48 354,393.15 329,995.16 385,931.27 

营业收入 89,793.28 366,384.49 338,629.29 386,107.32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07.33% 97.02% 97.45% 9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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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97,589.07 360,187.29 335,664.03 393,202.55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3,438.65 -356,680.93 -303,712.88 -369,296.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50.42 3,506.36 31,951.15 23,906.39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21.42 160.16 9,053.45 1,098.08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949.18 20,279.75 16,515.25 31,300.2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27.76 -20,119.59 -7,461.80 -30,202.19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0,021.04 120,815.75 64,303.50 93,711.62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5,155.29 109,011.65 91,351.78 102,742.8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34.26 11,804.10 -27,048.28 -9,031.19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和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具有匹配性。虽

然公司净利润波动较大，但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始终为正，主要系净利

润受到资产减值、折旧摊销等影响，公司系重资产企业、折旧摊销较大，且 2020

年度计提了较大金额的商誉减值。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进行资本性投入，因此投资活动现金流出较大。2020

年度投资活动现金流入金额较大，主要系转让 5,000 万元基金份额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报告期内，公司逐步偿还收购 CCI 时产生的借款，导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呈现净流出。2021 年度，公司定增募集资金净额 2.89 亿元到位，导致筹

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呈现净流入。2022 年 1-3 月，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

-5,134.26 万元，主要原因系公司偿还债务现金流出较大所致。 

六、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崔洪军 

住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318 号 24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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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21-23152092 

传真：021-23153500 

保荐代表人：陆郭淳、朱伟 

项目协办人：孔云飞 

其他项目人员：杨伦、杨晓睿 

（二）发行人律师：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颜克兵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甲 14 号广播大厦 9/13/17 层 

电话：010-65219696 

传真：010-88381869 

签字律师：王澍颖、聂梦晖 

（三）发行人审计机构：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李丹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 1318 号星展银行大厦 507

单元 01 室 

电话：021-23233388 

传真：021-23238800 

签字注册会计师：张津、周勤俊、韩雨薇、高文俊 

（四）发行人验资机构：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李丹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 1318 号星展银行大厦 507

单元 01 室 

电话：021-23233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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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21-23238800 

签字注册会计师：高文俊、刘思清 

七、保荐机构的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签署和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公司与东方投行签署了《保荐协议》，东方投行指定陆郭淳和朱伟作为公司

本次发行的保荐代表人，负责本次发行上市工作及股票发行上市后的持续督导工

作。 

陆郭淳：现任东方投行资深业务总监，保荐代表人，注册会计师，取得法律

职业资格，硕士研究生，2015 年开始从事投资银行业务，曾参与或负责的项目

为：德尔股份 2017 年重大资产购买、2018 年公开发行可转债、2021 年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中京电子 2016 年及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2018 年重大资产

购买、2019 年重组并配套融资，华阳新材非公开发行股票。 

朱伟：现任东方投行资深业务总监，保荐代表人，取得法律职业资格，硕士

研究生，2013 年开始从事投资银行业务，曾参与或负责的项目为：泰坦科技、

奉天电子、富乐德等多个 IPO 项目，艾融软件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新化

股份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二）保荐机构推荐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的结论性意见 

东方投行在进行充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的基础上，认为：发行人本次以简

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条件。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申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本次发行上市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符合

适用简易程序的相关要求；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

条件。东方投行同意推荐发行人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并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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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重要事项 

无。 

九、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文件； 

2、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上市保荐书、发行保荐工作报告和尽职调

查报告； 

3、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4、保荐机构关于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

合规性的报告； 

5、发行人律师关于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

象合规性之法律意见书； 

6、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报告； 

7、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8、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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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阜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以简易程序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之上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阜新德尔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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